附件2：

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考核不合格标准

考核对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确定为考核不合格：

一、曾有严重违反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法律的行为，并经有关部门认定的。

二、曾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以及各种行政、刑事处罚的。

三、在单位工作年度考核中有一次及以上被确定为不合格的，或因严重违反纪律、规章制度而被单位依法解除劳动（聘用）合同的。

四、不符合报考资格条件，或在招聘过程中有违纪舞弊、弄虚作假行为的。

五、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计、纪律审查，或者涉嫌犯罪，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。

六、有不宜聘用到事业单位工作的其它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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